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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于 2021 年 5月 14日
上午 9 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 卖 平 台 ( 网 址 ：https://paimai.
caa123.org.cn）采用 1小时在线竞价
方式举行网络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十堰市北京路体

育场国有房屋租赁权，期限壹年。 二、有意者可登录中国拍卖行业
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下载拍卖文件并
办理报名手续。

单位地址：十堰市北京北路 95号
柳林春晓写字楼 9楼

联系人：温国龙/13972460677
湖北嘉信达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5月6日

4月29日11时许，记者来到余阿姨所
在小区，此时的余阿姨已经做完手术，腰部
还缠着护腰，走路仍然不太利索。“目前还
在养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正准备通过司
法途径起诉公交公司和共享单车驾驶人。”

余阿姨告诉记者，她治疗一共花了 2
万多元，除了 3月 12日下午检查左师傅垫
付2000元外，其他治疗费都是她自己垫付

的，希望早日解决医疗费等相关问题。
究竟谁该对这起事故负责？湖北汉

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祖群说，受伤乘客
可以根据合同关系起诉公交公司，申请赔
偿；也可以根据交通事故认定起诉共享单
车驾驶人，申请赔偿。如共享单车驾驶人
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在今后法院开庭
时可当庭向法院进行陈述，供法庭采信。

拍卖公告

公交急刹
避让“青桔”
六旬乘客
摔倒受伤

交警认定共享单车驾驶人负
全责，共享单车驾驶人有异议

一市民停放共享单车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

辆失控，连人带车摔倒在机动车道上。公交车驾

驶员为避让共享单车驾驶人采取紧急制动，导致

公交车内一位六旬乘客摔倒受伤。事发后，交警

部门认定共享单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共享

单车驾驶人认为乘客受伤是公交车驾驶员急刹车

导致，公交公司和乘客应当负部分责任。目前，此

事仍未得到解决。

■文、图/记者 徐国文

日前，市民潘女士给本报新闻热线
8110110打来电话，称 3月 12日 11时许，
她骑一辆青桔共享单车从北京路锦绣翰林
小区向上海路方向行驶，行至目的地湖北
医药学院公交站附近一非机动车停放点，
她下车将车推上台阶，准备停在该停放
点。谁知，由于共享单车较重，她一不小心
连人带车摔倒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上。

潘女士说，她摔倒后，后方一辆公交
车驾驶员下车查看情况，询问她是否有
事，并帮助她将共享单车抬放至旁边的非
机动车停放点。在确认她没事后，公交车
驾驶员驾车离开。“当时我就是轻微挫伤，
也没有放在心上，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
怎么也想不到。”

“3月 16日，交警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问我是不是前几天骑车摔倒了。得到我
的肯定答复后，交警说由于我摔倒，导致
公交车上一位老太太扭了一下，让我到事
故处理大队去处理。”潘女士说。

交警的这通电话让潘女士有些纳
闷：“4天前的事怎么现在才联系，且当时
公交车驾驶员也没告诉我车上有乘客受
伤。另外，我摔倒和公交车乘客受伤有
啥关系？”

随后，潘女士赶到交警部门，了解到
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由于她那天停
共享单车摔倒，后方一辆公交车为了避
让她，紧急刹车，导致车内一六旬乘客摔
倒受伤。

潘女士告诉记者，最终，交警部门认
定她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她对事故
认定有异议。

记者从潘女士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
书上看到，由于潘女士个人操作不当，导
致车辆失控，摔倒在右侧机动车道，公交
车驾驶员因紧急避让采取制动措施，导致
乘客余阿姨摔倒。潘女士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行驶应当遵
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
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
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

规定。潘女士负事故全部责任，伤者余阿
姨、公交车驾驶员左师傅无责。

由于对事故认定有异议，潘女士于 3
月 18日向交警部门提起了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复核申请，希望交警部门重新作出责
任认定。其申请理由为：公交车驾驶员采
取制动过急，且没有及时提醒乘客坐稳、
拉好扶手，应承担部分责任；其次是余阿
姨作为乘客，应当有坐稳、站稳或拉好扶
手等安全意识，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4月 19日，潘女士接到交警部门的通
知，驳回了其复核申请，维持首次事故责
任认定。对此，潘女士始终无法认可。

当时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4月 29日 9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十堰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交五公司，从该公司
出示的公交车行车记录视频上看到，3月12
日11时24分，公交车驾驶员左师傅驾驶13
路公交车行至上海路湖北医药学院公交站
时，潘女士所推行的共享单车正在非机动车
道上。随后，共享单车突然失控，潘女士连
人带车倒在最右侧机动车道上，左师傅立即
采取紧急制动进行避让。但是，由于公交车
紧急刹车，公交车内不少乘客出现大幅度
晃动。其中，站在驾驶位后方的余阿姨重
重摔倒在公交车上车门处。

事故发生后，左师傅和另外一位乘客
立即将余阿姨扶起。随后，左师傅下车查
看情况。在确认潘女士无大碍的情况下，

左师傅帮助潘女士将共享单车抬放在旁
边的共享单车停放点后离开。

“上车后，我害怕余阿姨受伤，又上前询
问，当时余阿姨说腰有点疼，我就给她留了电
话，让她有事和我联系。”左师傅说，事故发生
后，他把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单位。当日下
午，余阿姨打来电话，称腰非常疼。他陪着余
阿姨到医院检查，结果为L1椎体压缩性骨折。

针对这起事故，公交五公司安全科相
关负责人表示，事发当天他们就报了警，由
于左师傅未留潘女士的联系方式，最终他
们配合交警部门寻找多日才联系上潘女
士。他们认为，余阿姨受伤是潘女士操作
不当，公交车驾驶员为了紧急避让才导致
事故发生。目前，交警部门已对事故责任
进行了认定，一切以交警部门认定为准。

停共享单车时摔倒，导致公交车内一乘客受伤

交警部门认定共享单车驾驶人负全责，但她提出异议

公交公司：事故以交警部门认定为准

律师：伤者可向公交公司或共享单车驾驶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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